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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美君
電話：08-7320415#3656
傳真：08-7322779
電子信箱：a002508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民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01383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4368939_11201383700_1_4368939_11201383700_1.7z、

4368939_11201383700_1_4368939_11201383700_2.7z)

主旨：有關本府辦理「111年屏東縣科技教育學習及探索活動」

一案，活動延長至112年10月31日，請貴校報名參加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1年屏東縣科技教育學習及探索活動實施計畫辦

理。

二、為推動本縣科技教育發展，規劃辦理「科技教育學習及探

索活動」，結合本縣潮州社福園區「潮好玩設計展」、

「屏菸1936文化基地」及「二峰圳文化廊道」，112年1月

14日至2月28日新增「屏東熱帶農業博覽會活動」進行相關

教育教學，透過專業的師資、導覽，以及回饋學習單之方

式，邀請各校師生進行相關教育教學與學習及探索活動，

以提升本縣師生科技教育素養。

三、相關訊息如下：

(一)活動期間：延長至112年10月31日止，每學期間之每週二

至每週五辦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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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辦理方式：

１、邀請本縣國中小學共202所學校，每校至少安排參展2

次(每校核予補助2車次車費及至多80名師生膳費，經

費申辦事宜另函公告)，參展次數約計404次，參與師

生預估1萬6,000人次。

２、本案工作人員、帶隊及參與教師請各校核予公（差）

假登記，如有課務得派代。

３、活動結束後，工作人員、帶隊及參與教師依屏東縣國

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敘獎。

(三)活動行程、地點：

１、活動行程規劃，請參考附件行程規劃表。

２、展覽地點一：屏東縣潮州社福園區(屏東縣潮州鎮光春

路292號)。

３、展覽地點二：二峰圳文化廊道(屏東縣來義鄉二峰圳周

邊)。

４、展覽地點三：屏菸1936文化基地(屏東縣屏東市菸廠路

1號)。

５、展覽地點四：屏東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區( 屏東縣長

治鄉德和路9之9號)。

(四)活動報名：https://forms.gle/WYSfeybLJkVdp9AX7。

四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為維護活動秩序及參展品質，請參與學生於會場內需遵

守導覽人員指引。

(二)用餐休息時，請落實廚餘回收及垃圾分類，嚴禁喧鬧。

五、檢附旨揭活動修正計畫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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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、高鳳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崇華高
級中等學校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、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、本府
教育處特殊教育科、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、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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